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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新南向培英獎學金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吸引優秀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學校院講

師級以上教學人員來臺攻讀碩、博士學位（以博士班為優先），期

學成返國後推廣留學臺灣，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公私立大學校院全職講師級以上教學

人員，其任教學校應為已列於本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

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

體所認可。 

三、申請資格： 

（一）公私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 

1. 系、所或學位學程應開設全英語學程，且所有課程均以英 

語授課，非僅開設足夠滿足畢業學分或條件之英語課程。 

2. 前一學年度具學籍之碩士班及博士班之外國學生人數合計 

超過二十人。 

（二）前點補助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1.具僑生身分或中華民國國籍。 

2. 已保留國內學校學籍或已在臺註冊入學就讀國內學校。但 

申請下一階段學位之應屆畢業生，不在此限。 

3. 曾在臺就讀擬申請之同一級學位課程。 

4. 在臺就讀我國各學校依據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所 

招收之交換學生或雙（聯）學位生。 

5. 受領本要點各級學位課程獎學金期間合計超過三年。 

6. 在臺就學期間同時受領我國政府機關（構）之獎補助金。 

四、補助原則及項目如下： 

（一）補助原則： 

1.本部補助就讀學校每名受獎生每月新臺幣二萬五千元，不 

足部分由受獎生就讀學校自籌經費支應。 

2.補助期間為碩士班二年、博士班三年，每名受獎生補助總 

期限累計不得超過三年，超過部分由就讀學校自籌經費支

應。 

3.前目期間自受獎生實際就學當月起至受獎期間屆滿、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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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退學、廢止或停止獎學金之月份止。 

4.受獎生因故請假出國且經就讀學校核轉本部同意者，得不 

廢止獎學金，但應停止不在臺期間之獎學金，已逾當月十 

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獎學金。 

（二）補助項目為學費及雜費（包括學分費及學雜費）、論文指 

導費、保險、住宿及網路使用費、生活補助費等在臺就讀之

相關費用。 

五、申請方式：學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備妥申請

表件，函送本部申請獎學金名額，逾期不予受理。 

六、審查機制： 

（一）由本部召開審查會議，核配各校獎學金名額，並依下列程序 

辦理名額核定： 

1.本部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函知各校核定名額並副知東南 

亞及南亞國家駐外教育組於當地宣導。 

2.學校於每年十月十五日前，檢附第一次核定名額內已註冊 

入學受獎生名冊及額度外需求名額函報本部。 

3. 本部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就第一次核定名額未註冊報到 

之缺額為第二次核配，並公告各校核定總名額。 

（二）審查內容： 

1. 學校歷年執行情形重點說明（包括申請學年度、核配名額、 

執行名額及補助對象任教學校知名度）。 

2. 受獎生就讀學校對畢業生動向之掌握情形及聯繫措施、申 

請當學年學校配合款規劃。 

3. 前一學年度具學籍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外國學生占學校碩士

班及博士班全部學生之比例及全英語學程（包括系、所或

學位學程）占學校全部學程（包括系、所或學位學程）之

比例。 

4. 效益分析、學校國際化環境及國際學生輔導支援系統重點 

說明（檢附相關文件資料）。 

七、經費核撥、結報及考核： 

（一）學校接獲本部函知最終獎學金名額，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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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文檢附相關文件向本部請撥九月至十二月補助款；學校於 

翌年一月至二月間請撥一月至八月補助款。 

（二）學校應於核定補助當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備文檢附前一學年度 

受獎生相關文件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辦理結報，有結餘 

款者，應併同繳回。原始憑證應存各校供審計部審核及有關 

單位查核。 

（三）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學校應加強經費收支管理作業及建立積極有效之管控機制， 

本部得每年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相關辦理情形納入下一學年 

度核配名額及補助經費之參據。 

（五）受獎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學校應廢止其獎學金，並函報本 

部備查： 

1.在學期間學業成績未達各校標準。 

2. 觸犯我國法律。 

3. 受就讀學校記大過、休學或受退學處分。 

4. 以交換生或雙（聯）學位生身分出國就讀。 

5. 未經本部同意自行離臺。 

（六）受獎生在臺就讀期間，學校應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與其保持 

聯繫，妥善安排住宿並提供課業及生活上之輔導及協助，本 

部得每年定期或不定期訪視學校及受獎生，訪視結果納入執 

行情形考核，作為下一學年度審查評分之依據。 

（七）學校未依規定使用補助款經查證屬實者，二學年內不得申請 

本補助經費。 


